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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fzb.gzlo.gov.cn/sfzb/file.do?fileId=8A42548A633A9C5B01644004C30A025A） 

 

附錄 

 

广州市质监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通知 

穗质监规字〔2018〕2 号 

 

各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市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广检集团: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已通过市政府法制办审查，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向市质监局反映。 

 

广州市质监局 

2018 年 6 月 27 日 

（联系人：洪霞，联系电话：83228233）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第一条 为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公正、合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广州市规

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全市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含依法被授权履行行政强制职能的部门，以下简称

质监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质监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综合考虑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合理确定是否给予

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自主决定权。 

第四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平公正原则。行政处罚应当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基本相同或相近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依据、

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应基本一致。 

（二）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相当。 

（三）程序正当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保障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综合裁量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全面分析违法行为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

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裁量，不得片面决定也不得考虑非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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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既要制裁

违法行为，维护法律尊严，又要教育当事人，培养其法律意识。 

第五条 当事人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不同层级效力的数个法律规范，相互之间规定不一

致的，应当适用层级效力高的法律规范。 

当事人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违反同一机关制定的效力相同的法律规范，按照新法优于旧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 

法律、法规、规章或司法解释对法律适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的不予处罚是指依法对违法行为予以认定，不给予行政处罚。 

本规定所称的减轻处罚是指罚款金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金额的处罚（不含本数）。 

本规定所称的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内，在几种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中

选择从轻或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在法定罚款幅度 30%以下至最低罚款金额的处罚。 

本规定所称的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内，在几种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中

选择较重或较多的处罚种类或者在法定罚款幅度 70%以上至最高罚款金额的处罚。 

本规定所称的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的金额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从轻处罚：[(X-Y)×30%+Y]以下至法定最低罚款金额； 

一般处罚：[(X-Y)×30%+Y]以上，[（X-Y)×70%+Y]以下，上、下限均不含本数； 

从重处罚：[（X-Y)×70%+Y]以上至法定最高罚款金额。 

上述公式中 X 为法定最高罚款数额或倍数，Y 为法定最低罚款数额或倍数。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不满十四周岁的公民实施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减轻、从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及时消除、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积极配合质监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行政处罚： 

（一）初次违法，无主观故意，其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并积极整改的； 

（二）能够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 

（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实施行政处罚将造成行政相对人基本生产、生活严重困难的； 

（五）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积极配合执法检查，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受调查，并如实提供与涉案物品有关

合同、账册、票据等资料的。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已造成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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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法行为严重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环境和公共安全的； 

（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具有连续违法时间较长，或者涉案产品数量较多，或者涉案产品货值较大的； 

（五）涉案产品绝大部分或全部流入市场且拒不追回； 

（六）被质监部门处以除警告以外的行政处罚后，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因同一

性质的违法行为被查处的； 

（七）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八）采取暴力、威胁、拒不接受检查、询问、签字、或隐匿、销毁、伪造、涂改、转

移证据等不正当手段抗拒、妨碍、逃避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九）擅自启封、转移、隐匿、使用、改动、毁损、变卖被查封、扣押物品； 

（十）胁迫、诱骗他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十一）对举报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十二）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实施相关违法行为的。 

前款规定的从重情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已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违法行为予以规制

的，不再作为裁量的从重情节。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依照情节严重处罚： 

（一）被质监部门处以除警告以外的行政处罚后，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半年内因同一

性质的违法行为被查处的； 

（二）有两个以上从重情形的； 

（三）有一个从重情形且情况特别严重的。 

第十二条 除本规定规定的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外的其他应予行

政处罚的情形为一般处罚情形，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行政相对人同时具有两个以上有牵连或者吸收关系的违法行为的，选择对数行

为中处罚最重的行为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罚款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 

第十四条 当事人既有从轻处罚情节，又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

综合考量决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从轻、减轻行政处罚不适用减少行政处罚的种类。 

凡在案件中出现从重情节的，原则上不得减轻处罚。 

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可以免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可处”或“可以并处”的

行政处罚种类，但属于本规定认定的一般处罚和从重处罚情形时，不免除“可处”或“可以并

处”的行政处罚种类。 

第十五条 各级质监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度，将行使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纳入本单位依法行政工作进行考核。 

第十六条 质监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依照《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监督与行

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和党纪政纪有关等规定追究其相关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规定的“以上”、“以下”，除有特别规定外，包含本数。 

第十八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标准按照《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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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详见附件)执行。出现未纳入《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

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的行为或情形，从正文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

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附件：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6 份） 

 

附件列表:  

附件 1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标准）  

附件 2.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产品质量）  

附件 3.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计量）  

附件 4.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认证认可）  

附件 5.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特种设备）  

附件 6.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纤检）  

 

 

 

http://sfzb.gzlo.gov.cn/sfzb/attachFiles/fiDocument/201806/87dafb6dc73346848fda422eb444e7e8.doc
http://sfzb.gzlo.gov.cn/sfzb/attachFiles/fiDocument/201806/55057aac80994a50bb59e5c34c7c322d.doc
http://sfzb.gzlo.gov.cn/sfzb/attachFiles/fiDocument/201806/5bd7477376e743a4b74d2b219995c8db.doc
http://sfzb.gzlo.gov.cn/sfzb/attachFiles/fiDocument/201806/0ed155f3b8ef46329ce72f0912eaf111.doc
http://sfzb.gzlo.gov.cn/sfzb/attachFiles/fiDocument/201806/3c7e3be56fc146d3a2651f30fbd54137.doc
http://sfzb.gzlo.gov.cn/sfzb/attachFiles/fiDocument/201806/4d4d5659886e4412aa37ce855cc8978f.doc

